中港國小課後社團/寒暑假育樂營退出申請表
退費說明：
一、開課前申請退費，退還全部已繳費用。

二、上課堂數未逾課程三分之一，退還學費三分之二，耗材費不退還。
三、上課堂數逾課程三分之一，退還學費三分之一，耗材費不退還。
四、上課堂數逾課程三分之二，不予退費。

                  (退費標準，依據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社團實施要點第九條第一項)
一、班級：______年______班  座號：______  姓名：__________
二、申請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
三、申請退出
□星期(       )    社團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事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·  寒 / 暑 假      社團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事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四、退款帳號(請提供家長或孩子的存摺封面影本)
銀行代碼：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
戶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
家  長  簽  名：
原班級導師簽名：
領              據
茲收到課後社團/寒暑假育樂營退還費用計新台幣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金額由學務處填寫)。 
此致 
新北市新莊區中港國民小學              學  生  簽  名：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　　   年　　　  月　　   日
